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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重点排污单位污水井（雨水井）pH、

电导率监控指南》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背景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1 号）、《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

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1 号） 、《广东省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

(2019-2021 年）》的规定，在我市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

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排水户）向城镇污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排放污水的，必须申

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以下简称排水许可证）。 

东莞市为加强全市污水排放管理工作，依法推行排水许可证制度，保障城镇污水管网系统

和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完善雨污分流工程建设，加快申请办理《排水许可证》等工作，下

发了《东莞市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核发工作方案》，要求各排水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

户实行持证排污。 

为确保东莞市各排水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排污达标情况，通过对企业接驳城镇污水

管网的污水井和雨水井水质的 pH 和电导率指标监测，通过 pH 和电导率的监测值来判断企业排

水水质是否达标，从而规范企业污水排放行为，推进东莞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经协会理事会成员讨论，将制定《东莞市重点排污单位污水井（雨水井）pH、电导率

监控指南》的团体标准纳入协会 2022 年工作计划。 

二、制定过程 

团体标准《东莞市重点排污单位污水井（雨水井）pH、电导率监控指南》的研制工作于

2022 年 3 月正式启动，确定了标准起草小组成员，组建了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6 月，起草小组组织召开了项目交流会议，在标准起草单位，各单位项目负责人、

工作职责和标准编制计划达成共识，并宣布项目正式启动。各成员单位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文

献资料，多次调研和反复讨论，明确了标准的主要目标、内容结构。 

2022 年 8 月提出了标准框架，并根据标准的框架结构进行资料收集。起草小组就标准的

结构、内容进行多次沟通确认，并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得到标准初稿。 

2022 年 9 月，起草小组组织召开了内部研讨会议，对标准的组成结构、标准的引用情况、

关键技术指标的合理性等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起草小组根据建议进行修改，完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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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原则 

本文件遵循的原则有：一、科学性与合理性原则；二、因地制宜原则；三、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原则。既考虑标准前瞻性又顾及行业实际，同时实现优质、可行、高效的目标，通过充分

听取各方意见，确保标准可以作为政府部门监督和行业协会指导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在实践中切实可行。 

四、标准的主要内容及编写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东莞市重点排污单位污水井（雨水井）pH 及电导率连续监测系统的组成和

功能、技术性能、安装、验收、运维的有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东莞市重点排污单位污水井（雨水井）pH 及电导率监控建设。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监控要求、建设要求、数

据传输要求、验收要求、日常维护。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要求编写。 

五、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试验验证由东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进行，试验验证的对象在协会会员企业内随机

抽取。试验结果表明，标准的内容具备可行性。 

六、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七、与有关现行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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